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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第三十一批信访件共计19件。截至9月20日，已办结19件，现予以公开。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涉及枣庄市情况公示（第三十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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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枣庄市峄城区桃花转盘南
150 米路东，有家“全顺食品
厂”，污水直排至污水沟，散发
刺鼻气味，夜间生产噪声扰
民。多次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
未解决。

枣庄市薛城区甘陈璐西侧
甘霖置业有限公司（原甘霖煤
矿)：1.工业广场内大水塔下，有
家塑料加工厂，无任何手续，堆
放的废弃塑料有刺鼻气味，加工
颗粒排放刺鼻气味及粉尘；2.工
业广场内西南角有家化工厂，排
放黑黄色污水，有刺鼻气味。

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马楼
村十字路口向东 3 公里，有个大
型塑料加工厂，排放废水、废气，
污染环境。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东宿
舍南边 100 米，有家大型养鸡
场，排放刺鼻气味

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乡丁
庄水源保护地附近，多家砖厂，
冒黑烟，扬尘污染严重，现因督
查组入驻暂停生产。

枣庄市环保局只允许山东
益源监测有限公司进驻枣庄，不
允许其他在线监测运营企业进
驻枣庄市场。举报人认为不合
理。

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窝洛
村西，欧朗石英石高分子有限公
司，无任何环保设施，废料直排
村内耕地，污染土壤。

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马头
村北，华沃水泥厂的采石场被私
人承包，私卖石料，无环评、无验
收，粉尘、噪声污染严重。

枣庄市薛城区张范街道张
范村西，郭某的洗煤场，白天不
生产，夜间生产噪声扰民。存在
粉尘污染，污水横流，污染地下
水。

枣庄市市中区 1.光明东路
与东外环路交界东 1000 米路
南，农村公路（石子厂），存在噪
声、扬尘污染。2.西王庄镇康力
医疗北侧，门朝南的钢结构大棚
内堆积黑色物体，有异味。

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下道
沟村西，航标石英石有限公司，
生产噪声大，存在粉尘污染，废
气有异味。

枣庄市滕州市东沙河镇工
业园区内的“老酒鬼酒店”南300
米处，有一家废旧塑料加工厂，
大气污染严重。

济宁市邹城市香城镇、张庄
镇辖区河道附近有多家养殖场，
污水流入河道最终进入马河水
库，导致水库出现大量死鱼，腥
臭难闻。

济宁市邹城市香城镇、张庄
镇辖区河道附近有多家养殖场，
污水流入河道最终进入马河水
库，导致水库出现大量死鱼，腥
臭难闻。

枣庄市滕州市柴胡店镇润
盛煤业打石场、官路口村西刘某
某打石场、刘村煤矿 2 号井院内
打石场，三家打石场均无环评手
续，破坏生态环境，目前应付检
查，已停产。

枣庄高新区天安裕景小区
南，有一大型变压器，噪音严重
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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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枣庄全顺食品有限公司（全顺食品厂）位于峄城区中兴大道4号（桃花转盘南约150米路东），租赁厂房生产
食用饮料，主要生产工艺为：奶粉、纯净水和白糖经调配杀菌后生产出饮料。本项目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外排水
主要为冷却水，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峄城区污水处理厂，企业周边未发现存在污水沟，且也不存在刺鼻气味，生
产过程中有噪音产生。

2.峄城区环保局未受理过涉及该企业的环保信访。

1.反映的塑料加工厂位于枣庄高新区张范街道大甘霖村，无任何手续。2017年5月，已对该厂下达了拆除通
知，并在限期内完成了拆除。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又违规非法生产，厂区内堆积了大量塑料，散发出刺鼻气味。

2.反映的化工厂系山东宏光化工有限公司（原枣庄市宏光涂业有限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卢某某。2009
年11月，该公司300吨新型涂料及系列产品加工项目通过薛城区环保局审批；2011年7月28日，该项目通过薛
城区环保局验收。2017年7月11日，枣庄市公安消防支队薛城区大队在消防监督检查时，因企业存在消防违规
行为，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无黑黄色污水排放及刺鼻气
味产生。

1.马楼村十字路口向东3公里，确有一个废旧塑料收购点。该收购点大部分场地属于兰陵县新兴镇，少部分
场地在峄城区辖区内，场内堆积废旧塑料等。2017年4月份之前，该废料收购点确实存在过废旧塑料加工行为。
2017年4月份，峨山镇对其进行了集中整治，拆除清运了其加工设备。

2.目前，该收购点仅收购废旧塑料中转销售，不再进行塑料加工生产，不存在排放废水、废气情况。

此件与第30批次908-323号转办件重复，反映为同一问题。
该养鸡场位于薛城区陶庄镇唐庄村村南，属于控养区，场主系朱某某。该场现有存栏蛋鸡1.5万只，有养殖气

味，场内设有简易化粪池，无废水直排现象。

经调查核实，在丁庄水源地附近有仅有一家砖厂，名为枣庄市东环建材有限公司，因该砖厂地处饮用水源保
护区，不符合环评手续办理规定，且被列入省政府环保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序列。西王庄镇于2016年6月27
日对其实施了断水、断电措施，对设备进行了查封，砖厂目前已无生产能力，并非因中央环保督察组驻鲁而停产。
现场检查时该砖厂未生产，也未发现冒黑烟和烟尘污染问题。

1.按照《山东省环境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运营管理意见》要求，枣庄市环保局于2008年开始委托第三方公司运
营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因当时全省具备资质的企业较少，2008年9月，市环保局同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了委托运营协议。协议到期后，市环保局于2014年5月对全市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运营进行了公开招标，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标，市环保局与其签订了《污染源在线监测装置委托运营协议》，有效期为2014年7
月1日-2017年6月30日。并约定“运营期满后，如乙方达到运营合同要求，可续签合同”。

2.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9日，山东天成宜维知识产权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7日分别
向枣庄市环保局提出运营污染源在线监测监控系统的申请。鉴于只有2家企业提出申请，枣庄市环保局党组于
2017年8月22日召开会议研究在线监测第三方运营合同签订事宜，经研究认为：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技术规范》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等规范要求，运维公司须具备相应的人员、技术、
装备，例如要求操作人员培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24小时内处理故障等，以保证设备稳定运行率和数据准确
率。山东天成宜维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成立时间较短，没有运维经验且申请时未提供操作人员技
术上岗证等相关证明材料，故暂不考虑该公司的运营维护申请。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运维期间，运行率
均大于90%、数据准确率均大于80%，且运营期间无违约事项，满足合同约定的续签条件。考虑工作延续性，且合
同到期后该公司已维护近两个月，同意续签合同一年。同时研究决定在新合同到期前，市环保局将重新开展污染
源在线监控系统第三方运营公开招标工作。

1.反映的欧朗石英石高分子有限公司不存在，位于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沃洛村西生产石英石板材项目的企
业为枣庄森玛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年产100万平方米石英石板材生产线项目，于2016年5月5日通过峄城
区环保局环评批复，该公司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2.该公司建设了粉尘布袋除尘器、光电氧化处理装置、固废存放间、沉淀池、化粪池等环保设施。废气治理方
面，对于在搅拌和加热工序中树脂所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光电氧化处理装置氧化降解处理后排放；对于搅拌和切
割工序产生的粉尘颗粒物等，采用集气罩收集，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废水处理方面，生活污水经旱厕沤肥
后用于厂区绿化施肥；生产废水排入沉淀池，经沉淀后取上层清液循环利用，不向外排放，下层沉淀物，定期清
理。废渣处置方面，该公司废渣主要为生产固废、沉淀废渣，具有利用价值，收集后外卖给枣庄市星泰环保墙体材
料有限公司作为建筑材料。

3.未发现该公司存在废料直排村内耕地污染土壤的现象。

1.反映的华沃水泥厂为华沃（枣庄）水泥有限公司，其采石场位于山亭区凫城镇马头村北山，采矿许可证有效
期2016年5月17日至2021年5月17日，开采矿种为水泥用石灰岩，生产规模240万吨/年。该公司于2017年7
月31日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矿山开采运输企业，枣庄市万达建材有限公司山亭分公司中标。2017年6月、8
月，山亭区国土资源分局两次现场检查、巡查时均未发现石料外运；8月24日山亭区政府组织公安、国土、环保、城
市执法、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进行突击夜查，未发现私卖石料问题。2017年9月11日，山亭区国土资源分局现场
询问调查华沃（枣庄）水泥有限公司负责人，其表示没有私卖石料现象。

2.2004年6月，原山东省环保局批复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项目包括主体工程、矿山工程、辅助工
程等。项目于 2008 年 3 月开工建设，2010 年 3 月建设完成。2015 年 8 月省环保厅批准该项目投入试生产。
2016年1月13日省环保厅对该项目作出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

3.矿山为山坡露天开采，在凿岩、爆破、采装及倒运过程中均有粉尘产生。矿区运输道路采用矿山开采剥离
废石铺筑、硬化，同时配有洒水车辆，粉碎后的石灰石采用架空的密闭式胶带输送机输送。按照国控企业的要求，
2017年7月以后对企业的检测频次为噪声每季度一次，粉尘无组织排放为每月一次，根据省环保厅对该公司的环
保验收批复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要求，该公司委托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对厂区
和矿区进行检测。该公司7月份检测报告显示：东厂界（昼夜间）噪声符合IV类标准限制，北厂界（昼间）、西厂界

（昼夜间）、南厂界（昼夜间）噪声符合III类标准限制，北厂界（夜间）超出III类标准3.5分贝。2017年7月24日，山
亭区环保局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对该企业下达了处理意见，要求对噪声源风机排气阀门加装消音器，主要风机处
加隔音墙，8月4日该企业已按要求完成整改。7.8月份自行委托检测报告显示：无组织颗粒物浓度满足《山东省
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中相应标准限制要求。

1.该洗煤厂位于张范街道张范西村，现场存煤量约3000吨，部分煤堆未采取覆盖等抑尘措施。
2.张范街道于2017年4月13日对其下达限期整改通知，8月5日协调供电部门停止供电。
3.洗煤废水循环利用，未发现外排现象。
4.企业正常生产时会产生噪声。

1.反映的石子厂为枣庄市创佳交通筑路工程有限公司的水泥稳定碎石拌和站与枣庄市兴刚路桥维护有限公
司沥青混凝土拌和站，为农村公路和国省公路供应路面混合料。现场发现，水泥稳定碎石拌和站已采用雾炮除
尘，砂石料用防尘网覆盖；沥青混凝土拌和站采用布袋防尘，砂石料堆在钢结构大棚内；厂区内已部分硬化，厂区
进出口设有车辆冲洗平台。两拌和站上料部分未搭建封闭大棚，在上料过程中存在扬尘污染，在生产过程中存在
噪声污染。

2.反映的企业为枣庄市风和日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西王庄镇付湾村，2014年10月27日取得工商营业
执照,2016年5月17日取得建设项目登记备案证明，2016年12月26日通过环保验收。该企业主要将农作物秸
秆等废料通过发酵等工艺转化为有机肥。反映的钢结构大棚为该企业堆放原料的仓库，黑色物体为生产蘑菇后
的植物菌包，该企业将其作为生产生物有机肥的原料使用，因仓库未封闭，有异味扩散。企业周边2000米范围内
没有村庄和居民居住。9月11日现场调查时企业正停产整修厂房。

1.反映的枣庄市航标石英石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孟庄镇下道沟村西，2016年4月20日在市中区发改局登记备
案，经营范围主要是石英石板材生产、加工、销售。2017年3月9日取得市中区环保局环评批复，2017年5月16
日通过环保验收。

2.该企业因设备检修、建设仓库等原因于2017年7月20日停工至今。9月11日，现场检查时正在进行厂房
改造、检修调试设备，未发现有明显噪声及刺鼻异味。

反映的加工厂为滕州市东沙河金泰装饰材料厂，负责人为梁某某。9月8日，东沙河镇对辖区内企业环保问
题进行排查，发现该加工厂存在违法加工废旧塑料行为，没有环评等相关手续。东沙河镇工作人员立即对其断
水、断电，并责令其立即清除原材料、生产设备及产品。现场检查时，没闻到刺鼻气味。

1.2014年底，滕州市对马河水库网箱养鱼进行了清理取缔，经过投放花白鲢鱼苗进行水体生态净化及对水
库库面的长效管理，水库水质逐年变好，截至2017年汛期前，水库水质已经长期稳定在地表水三类水质以上，渔
业生产一直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过较大数量的鲢鱼死亡现象。

2.2017年8月中下旬，水库水面出现零星白鲢鱼死亡，至8月底，死亡量有发展趋势，死鱼规格多为1公斤以
上白鲢成鱼，特征为眼部鼓胀，眼圈发红，周身皮下有红色斑点，嘴部和胸鳍下尤为明显。打捞死鱼时，有腥臭异
味。经过咨询有关专家，此症状为鱼类出血病，发病原因较为复杂。

3.自水面出现死鱼情况以后，滕州市对水库周边进行周密巡查，在库区周边枣庄市辖区内未发现有大型养殖
场污水及其它工业废水排放入库。

4.9月10日以后，基本没有再发生新的死鱼现象。

1.群众所反映的河道为东大河，（也称北沙河）发源于邹城市张庄镇，流经邹城市香城镇，于邹城市香城镇前
相村东出境流入枣庄市滕州市的马河水库。济宁市中顺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8月10日，在东
大河——王村大桥下取水样，水质检测结果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Ⅳ类水质标准。

2.东大河在张庄镇、香城镇河道均无养殖污水排入河道。9月12日,邹城市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分别在东大
河6个点位人工取样，监测结果显示，东大河张庄驻地处水质COD浓度为29mg/L,氨氮浓度为1.36mg/L，东大
河簸箕掌桥处（距张庄驻地约2km）COD为16mg/L,氨氮为0.638mg/L，东大河张庄香城交界处（距张庄驻地约
3km）COD 为 17mg/L,氨氮为 0.132mg/L，东大河王村桥（距张庄驻地约 5.5km）处 COD 为 18mg/L,氨氮为
0.161mg/L，东大河前相桥处（距张庄驻地约7km）COD为16mg/L,氨氮为0.173mg/L，东大河入马河水库入口
处（距张庄驻地约8km）COD为18.2mg/L,氨氮为0.387mg/L，上述六个点位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四类水质标准。

1.2017年7月26日，柴胡店镇联合滕州市环保局开展专项整治联合执法，发现反映的三家打石场无环评手
续，当场予以关停取缔、拆除；滕州市环保局对3家打石场的环境违法行为已经立案处罚，其中，市环保局对润盛
煤业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罚款5000元（滕环罚告字[2017]187号）；对官路口村西刘某某打石
场未批先建，擅自投入生产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罚款3.5万元（滕环罚字[2017]148号）；对刘村煤矿2号
井院内打石场（钟某某打石场）未批先建，擅自投入生产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罚款3.5万元（滕环罚字
[2017]188号）。

2.目前，三家打石场设备已经拆除，场地无原材料，无生产现象。

1.反映的“大型变压器”实为枣庄供电公司薛城110kV变电站，于2008年04月15日建成投入运行，现有变
压器2台，容量为2×50000kVA,110kV进线2条，10kV出线24条，主要担负着枣庄高新区、薛城区工矿企事
业、居民等生产和生活用电任务。变电站北侧为天安裕景小区。

2.9月11日20:00，枣庄高新区委托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对变电站北界及北侧3#居民楼进行了
噪声监测，北界噪声为57分贝，北侧3#居民楼六楼噪声最大值为59分贝，一楼噪声最大值为51分贝，超出《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要求（白天：60分贝，夜间：50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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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9月11日，峄城区环保局向该企业下达了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立即停产，未完成相关环保
手续前不得擅自生产。9月12日，针对该企业未取得环
保部门批准的环评文件、建成并投产的环境违法行为，
峄城区环保局向其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处以
1.5万元罚款。

2.供电部门已对该企业断电。
3.该企业目前已停止生产。下一步，峄城区环保局

将重点对该企业进行巡查，确保企业停产停业，在完善
相关手续后方可生产。

1.对于塑料加工厂非法生产，经公安机关调查不够刑
事立案标准，对业主黄某进行了批评教育。

2.按照“两断三清”措施，已完成对该塑料加工厂厂区
内原料、产品和设备的清除。

3.对山东宏光化工有限公司加强巡查，待消防部门验
收合格后，方可生产。

下一步，峄城区将加强监管，进一步规范废旧塑料
的存储，严防该收购点污染环境行为，杜绝该收购点私
自对废旧塑料进行加工现象的产生。

陶庄镇对该养殖场予以关停取缔，现已全部完成场
内畜禽、养殖设施及污染物清理。

9月11日，西王庄镇组织人员与该砖厂负责人当面
沟通，砖厂厂主明确表示不再生产，正在积极协商拆除
事宜。

1.责成山亭区国土资源分局加大巡查频次，并不定
期夜查，同时按照枣庄市国土资源局的统一部署，尽快
调试使用国土资源科技管矿在线监测系统，坚决杜绝非
法乱采现象的发生。

2.责成山亭区环保局加强对该企业粉尘、噪声排放
的监管，加强巡查频次，确保治污设施正常运转达标排
放，杜绝违法行为发生。同时负责监督华沃（枣庄）水泥
有限公司严格按照环保要求进行除尘、降噪，全面落实
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环保标准要求。

3.责成山亭区凫城镇政府严格按照网格化管理要
求，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做好日常监管工作。

1.经与洗煤厂业主协商，因煤炭市场低迷，该业主不
愿投资建设环保设施，自愿关停。

2.目前该洗煤厂生产加工设备已拆除完毕。厂区煤
泥正在清运，业主承诺9月27日前清运完毕。

1.9月11日，市中区交通运输局责令两家拌合站企业
于9月25日前对厂区内路面进行全部硬化，对上料部分
进行封闭，同时增加喷淋、雾炮除尘设施，减少扬尘和噪
声污染。要求企业加大厂区内洒水次数，在每天 22:00
至次日 6:00 不得进行生产。市中区政府责成区交通运
输局加大监管力度，确保两拌合站按照时限完成整改。

2.9月11日，西王庄镇责令枣庄市风和日丽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整改，要求该企业对原料仓库进行封闭，及
时对原料进行加工，减少堆存时间，并定期喷洒除臭剂；
加强厂区绿化，在厂区四周种植高大乔木，形成阻碍气味
扩散的绿色屏障。同时，市中区政府责成西王庄镇加大
巡查监管力度，防止问题反弹。

9月11日，东沙河镇对该加工厂下发了《关于限期清
理生产设备、原材料及产品的通知》，按照“两断三清”的
标准，对该加工厂进行清理取缔，目前已彻底清理清运原
材料及成品，拆除了所有设备。

1.目前，市供电公司对变电站北墙4个通风窗进行封
堵，在内侧加装了隔音装置。

2.9月17日，经监测，变电站北界2m处噪声最大值昼
间为51.8分贝、夜间为49.5分贝；天安裕景小区3#楼东
侧噪声最大值昼间为48.3分贝、夜间为47.8分贝，南侧噪
声最大值昼间为49.4分贝、夜间为48.7分贝，西侧噪声最
大值昼间为50.6分贝、夜间为48.8分贝，北侧噪声最大值
昼间为49.6分贝、夜间为48.1分贝，符合《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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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B4版）


